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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咸阳市兴平市大秦文明苑 

土地收储项目政府专项债券评价意见 

陕大秦审字【2025】第 176号 

 

我们接受委托，对《2025 年咸阳市兴平市大秦文明苑土地收储项目实施

方案》（以下简称“实施方案”）进行评价并出具专项财务评价报告。委托方

的责任是提供真实、准确、完整的政府专项债券平衡方案及编制依据，我们的

责任是对政府专项债券实施方案的资金充足性和稳定性予以评价。 

我们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

则第 3111号—预测性财务信息的审核》以及《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

法》（财预〔2016〕155号）、《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

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财预〔2017〕89号）等进行评价。兴平市自然

资源局对实施方案中收益预测及所依据的各项假设负责。 

2017 年财政部公布《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

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财预〔2017〕89号)，提出在法定专项债务限额内，各

地方按照各地区政府性基金收入项目分类发行政府专项债券，着力发展实现项

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政府专项债券品种。《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

法》(财预〔2016〕155号)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为政府专项债券的发

行主体，具体发行工作由省级财政部门负责。省政府依法承担政府专项债券的

发行、管理及还本付息责任。2025 年咸阳市兴平市大秦文明苑土地储备政府

专项债券即依据上述规定发行。 

根据我们对实施方案中融资平衡方案及相关收益、支出假设证据的分析、

审核，我们认为这些假设为预测提供了合理基础。我们认为，该项目收益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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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5年咸阳市兴平市大秦文明苑土地收储项目 

实施方案财务评价 

一、项目及单位概述 

（一）项目背景 

土地储备是国家调控土地市场，优化土地资源配置，促进土地节约集约利

用的重要手段，是实施和协调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及其他相关规划的重要衔接，

是地方政府规范土地市场、保障城市土地经营管理与健康发展不可或缺的工作

措施，也是政府调控土地市场的源头。 

为进一步规范兴平市土地储备管理，增强政府对城乡统一建设用地市场的

调控和保障能力，促进土地资源的高效配置和合理利用，2016 年 2 月，财政

部 国土资源部 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联合发布《规范土地储备和资金管理等相

关问题的通知》(财综〔2016〕4号)，规定每个县级以上(含县级)法定行政区

原则上只能设置一个土地储备机构，土地储备机构新增土地储备项目所需资金

纳入政府性基金预算，不得再举借土地储备贷款，正式剥离地方融资平台的土

地储备职能，强化土地储备机构的专业化职能使土地储备回归本源。2017年 5

月 16日，原国土资源部、财政部印发《地方政府土地储备政府专项债券管理

办法(试行)》的通知(财预〔2017〕62号)，强调了“加强土地储备项目的管理

和监督，保障储备土地按期上市供应，确保项目收益和融资平衡”“建立土地

储备项目库项目信息应当包括项目名称、地块区位、储备期限、项目投资计划

收益和融资平衡方案、预期土地出让收入等情况，并做好与地方政府债务管理

系统的衔接。 

2022年 4月 25日，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发布《关于升级土地储备监测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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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的通知》(自然资办函〔2022〕676号)，指出国有储备土地是全民所有自

然资源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土地储备监测监管系统是对土地储备业务及相应

的资产实施监测监管的重要平台，为落实统一行使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

者职责，进一步加强储备土地资产管理，及时、全面、准确掌握土地储备有关

信息，维护所有者权益，自然资源部对监管系统进行了升级，明确了监测监管

系统的主要内容。 

2024年 9月 29日，咸阳市自然资源局发布了《关于尽快启动编制 2025 

年度土地储备计划的通知》(咸自资发〔2024〕255号)，为加强咸阳市自然资

源资产管理，促进土地资源的高效配置和合理利用，确保土地储备工作按计划

有序开展实施，按要求编制土地储备计划项目。 

2025 年 1 月 10 日，自然资源部 财政部 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督管

理总局《关于印发土地储备管理办法》的通知(自然资规〔2025〕2号)，要求

各地应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土地储备三年滚动计

划，合理确定未来三年土地储备规模，对三年内可收储的土地资源，在总量、

结构、布局、时序等方面做出统筹安排，结合城市更新、成片开发等工作划定

储备片区，优先储备空闲低效利用等存量建设用地。故兴平市土地储备中心组

织开展兴平市 2025年度土地储备计划编制工作。 

（二）项目区位介绍 

兴平市，隶属于陕西省咸阳市，位于关中平原腹地，咸阳市区西侧，东接

咸阳市秦都区，西邻武功县，南隔渭河与周至县相望，北与礼泉县接壤，区域

面积 507.4平方千米。截至 2022年末，兴平市辖 5个街道、8个镇。2022年，

兴平市常住人口 50.2万人。 

（三）项目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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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咸阳市兴平市大秦文明苑土地收储项目。 

（四）建设内容及规模 

根据兴平市人民政府《关于兴平市 2025年度土地储备计划的批复》（兴

政函〔2025〕16号）本项目建设内容为： 

咸阳市兴平市大秦文明苑土地收储项目总用地面积约 108.757100 公顷

（1631.3565亩），其中新征地面积 97.425300公顷（1461.3795亩），存量

收回用地面积11.331800公顷（169.9770亩）。具体情况：城镇住宅用地484.254

亩，商业用地 607.245亩，中小学用地 96.7095亩，医疗卫生用地 70.93亩，

公用设施用地 18.2亩，社会福利用地 17.9亩，文化用地 180.5亩，城镇村道

路用地 153.9亩，留白用地 1.57亩。 

（五）项目实施单位介绍 

项目主管单位：兴平市自然资源局； 

项目实施单位：兴平市土地储备中心，其主要的工作职能是：为兴平市存

量土地收储提供保障。旧城改造和新增建设用地收购开发储备土地市场建设等。 

（六）项目所在地区位图 

位于兴平市新西宝高速以南、汉武大道两侧，共包含 14个地块，其中 13

个地块为新增国有建设用地，1 个地块为存量收回用地，收储面积共计

108.757100公顷（1631.3565亩），其中新征地面积 97.425300公顷（1461.3795

亩），存量收回用地面积 11.331800公顷（169.9770亩）项目区位图如下图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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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项目所在区位图 

（七）项目批复情况 

本项目的立项及批复情况详见表 1 

表 1立项及批复情况表 

序号 文件名称 文件批号 

1 
陕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兴平市2021年度第六十七批次城乡建设用地增

减挂钩试点项目区集体土地征收的批复》 
陕政土批〔2022〕231号 

2 
陕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兴平市2021年度第六十八批次城乡建设用地增

减挂钩试点项目区集体土地征收的批复》 
陕政土批〔2022〕221号 

3 
陕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兴平市2022年度第二十二批次农用地转用和土

地征收的批复》 
陕政土批〔2024〕696号 

4 
陕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兴平市2022年度第二十三批次农用地转用和土

地征收的批复》 
陕政土批〔2024〕697号 

5 
陕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兴平市2022年度第二十四批次农用地转用和土

地征收的批复》 
陕政土批〔2024〕698号 

6 
陕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兴平市2022年度第二十五批次农用地转用和土

地征收的批复》 
陕政土批〔2024〕699号 

7 《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决定书》 兴自然资字〔2024〕40号 

8 兴平市自然资源局关于申报《兴平市2025年度土地储备计划》的请示 兴自然资字〔2025〕97号 

9 兴平市人民政府关于《兴平市2025年度土地储备计划》的批复 兴政函〔2025〕1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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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资金筹措方案 

本项目总投资 187,523.7424万元。资金构成为： 

申请发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资金 150,000.0000万元，其中 2025年计划发

行政府专项债券 150,000.0000 万元，占总投资的 80%；项目自有资金为

37,523.7424万元，占总投资的 20%，资金来源为财政拨款，根据项目收储进

度拨付到位，本项目资金筹措计划详见表 2。 

表 2资金筹措计划表 

（单位：万元） 

序号 资金来源 合计 2025年 2026年 

1 政府专项债券 150,000.0000 150,000.0000 0 

2 财政配套 37,523.7424 7,523.7424 30,000.0000 

3 合计 187,523.7424 157,523.7424 30,000.0000 

（九）政府专项债券拟发行计划 

本项目拟通过发行政府专项债券方式从社会筹资 150,000.0000 万元。发

行计划为 2025 年发行 7 年期政府专项债券 150,000.0000 万元。本项目债券

发行计划详见表 3。 

表 3本次方案债券发行计划表 

发行年份 发行额度（万元） 发行期限 

2025年 150,000.0000 7年期 

合计 150,000.0000 / 

项目投资概算表，见表 4 

表 4项目投资概算表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概算 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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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收储费用 68,159.4979 36.35% 

土地前期开发整理费用 114,980.1060 61.31% 

其他费用 4,384.1385 2.34% 

总投资 187,523.7424 100.00% 

本项目的分年度投资计划表，见表 5 

表 5项目分年度投资计划表 

单位：万元 

二、预测性信息的基本假设条件 

1.预测期内国家及地方政策、法律行规、监管、财政、经济状况或国家宏

观调控政策不发生重大变化。 

2.预测期内项目所从事的行业及市场状况不发生重大变化。 

3.项目涉及的相关手续能够获得相关政府部门的审批，项目各项支出按照

相关要求能够如期支付。 

4.预测期内出现的年度资金缺口能够由政府性基金收入统筹安排解决。 

5.预测期内项目经营收入可按照项目资金平衡方案如期、如量完成。 

6.无其他人力不可抗拒和不可预见因素所造成的重大不利影响。 

三、评价要素 

2017 年 6 月财政部发布《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

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财预〔2017〕89号）要求，分类发行政府专项债

项目名称 小计 2025年 2026年 

土地收储费用 68,159.4979 68,159.4979 0 

土地前期开发整理费用 114,980.1060 82,922.7560 32,057.3500 

其他费用 4,384.1385 4,384.1385 0 

合计 187,523.7424 155,466.3924 32,057.3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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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建设的项目，应当能够产生持续稳定的反映为政府性基金收入或专项收入的

现金流收入，且现金流收入应当能够完全覆盖政府专项债券还本付息的规模。 

2025 年咸阳市兴平市大秦文明苑土地收储项目政府专项债券，需要在满

足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限额的前提下，充分考虑项目预期未来收益来源的客观性、

资金筹措的稳定性（持续稳定的现金流入）和充足性（完全覆盖政府专项债券

还本付息的规模），以及实施方案风险控制应对措施的可行性、适当性。 

（一）预测收益的客观性 

根据《2025年咸阳市兴平市大秦文明苑土地收储项目实施方案》，项目本

次申请发行政府专项债券收益来源于土地出让，符合《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

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财预〔2017〕89号）等相

关规定。根据区域近三年土地出让情况及本项目拟出让土地位置、用途、规划

及《2025 年咸阳市兴平市大秦文明苑土地收储项目实施方案》指标等情况综

合分析预期土地出让总收入 350,536.0916万元（其中政策性计提 28,042.8873

万元，可偿债土地出让收入 322,493.2043万元），预期收入稳定且可观。 

（二）资金稳定性 

根据《2025年咸阳市兴平市大秦文明苑土地收储项目实施方案》，项目于

建设期投入项目资本金及发行政府专项债券以满足项目投资建设支出需要，项

目实施后期通过本项目建成使用后的收入主要为土地出让收入，以实现预期收

益。 

债券存续期内预计业务活动收入共计 350,536.0916万元。项目预期收入

表如下表 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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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项目预期收入情况表 

单位：万元 

时间 合计 2026年 
2027

年 

2028

年 

2029

年 

2030

年 
2031年 2032年 

土地出让价款 350,536.0916 47,104.0752 - - - - 150,169.4434 153,262.5730 

可偿债土地出

让收入 
322,493.2043 43,335.7492 - - - - 138,155.8879 141,001.5672 

注：①可偿债土地出让收入=土地出让价款-政策性计提；②政策性计提按照土地出让

收入的 8%计算。 

据以上分析，项目在实施过程中可以产生稳定的现金流入，风险控制措施

也可以使项目资金稳定性得到保障。债券存续期内各年度收益连续、稳定，资

金流入能够覆盖、保障项目期间各项投资支出及各年度还本付息支出需求，满

足资金稳定性需求。 

（三）债券利息 

按照本项目政府专项债券发行计划，2025 年申请 7 年期政府专项债券

150,000.0000 万元，以年利率 3.0%预计每年利息支出。债券利息支出如表 7

所示。 

表 7债券利息支出预测表 

单位：万元 

年份 还本金额 债券利息支出 

2026年 0 4,500.0000 

2027年 0 4,500.0000 

2028年 0 4,500.0000 

2029年 0 4,500.0000 

2030年 0 4,500.0000 

2031年 0 4,500.0000 

2032年 150,000.0000 4,500.0000 

合计 150,000.0000 31,5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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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以上分析，项目在实施过程中可以生产稳定的现金流入，风险控制措施

也可以使项目资金稳定性得到保障。债券存续期内各年度收益连续、稳定，资

金流入能够覆盖、保障项目建设期各项投资支出及各年度还本付息支出需求，

满足资金稳定性需求。 

（四）项目运营支出预测 

本项目土地招拍挂出让工作由兴平市土地储备中心来完成，无相关成本计

入本项目。 

（五）资金充足性 

按照项目预期收入和预期支出测算，本项目在存续期间能够产生持续稳定

的净现金流。在项目存续期内各年度收入预测金额大于年度净现金流。按照预

计条件的资金测算平衡结果，项目存续期内可达到的偿债资金覆盖倍数为

1.78倍，项目收益能够完全覆盖融资款项的偿还，还本付息资金有充分保障，

资金测算平衡表如下表 8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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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兴平市项目资金平衡测算表 

单位：万元 

年份 合计 2025年 2026年 2027年 2028年 2029年 2030年 2031年 2032年 

一、项目现金

流入 
510,016.95 157,523.74 73,335.75 - - - - 138,155.89 141,001.57 

1.业务活动现

金流入 
322,493.20 - 43,335.75 - - - - 138,155.89 141,001.57 

1.1可偿债土

地出让收入 
322,493.20  43,335.75     138,155.89 141,001.57 

2.融资活动现

金流入 
150,000.00 150,000.00 - - - - - - - 

2.1债券融资

款 
150,000.00 150,000.00        

3.自有资金投

入 
37,523.74 7,523.74 30,000.00       

二、项目现金

流出 
369,173.74 155,616.39 36,557.35 4,500.00 4,500.00 4,500.00 4,500.00 4,500.00 154,500.00 

1.业务活动现

金流出 
187,523.74 155,466.39 32,057.35 - - - - - - 

1.1土地征收

费用 
68,159.50 68,159.50 -       

1.2土地前期

开发整理费用 
114,980.11 82,922.76 32,057.35 - - - - - - 

1.3其他费用 4,384.14 4,384.14 -       

2.融资活动现

金流出 
181,650.00 150.00 4,500.00 4,500.00 4,500.00 4,500.00 4,500.00 4,500.00 154,500.00 

2.1债券发行

费用 
150.00 150.00        

2.2偿还债券

本金 
150,000.00        150,000.00 

2.3支付债券 31,500.00  4,500.00 4,500.00 4,500.00 4,500.00 4,500.00 4,500.00 4,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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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息 

三、当期现金

结余 
 1,907.35 36,778.40 -4,500.00 -4,500.00 -4,500.00 -4,500.00 133,655.89 -13,498.43 

四、期初现金  - 1,907.35 38,685.75 34,185.75 29,685.75 25,185.75 20,685.75 154,341.64 

五、期末现金  1,907.35 38,685.75 34,185.75 29,685.75 25,185.75 20,685.75 154,341.64 140,84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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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项目风险评估及应对措施评价 

本项目影响项目收益与融资平衡结果的风险因素主要包括：政策风险、经

营风险、土地市场风险、自然风险、资金回收风险、支出变动风险等，针对上

述风险因素，《2025年咸阳市兴平市大秦文明苑土地收储项目实施方案》制定

了切实可行、合理充分的风险应对措施，可以有效化解项目实施过程中存在的

各类风险。 

五、总体评价 

基于财政部对地方政府发行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政府专项债券的

要求，并结合根据《2025年咸阳市兴平市大秦文明苑土地收储项目实施方案》

分析，我们认为在满足本报告各项假设条件的情况下，申请发行的政府专项债

券可以为项目建设提供充足的资金支持，保证项目按照计划实施。同时，本项

目建成使用后的收入主要为土地出让收入，后续资金回笼为项目提供持续、稳

定、充足的现金流入，可以满足项目还本付息及日常运营需求，能够实现项目

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风险应对措施能够有效化解项目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风险。

我们未注意到根据《2025年咸阳市兴平市大秦文明苑土地收储项目实施方案》

在债券存续期内出现无法满足政府专项债券还本付息要求的情况。 

 

 

 

 







 

 

 



 


